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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29�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来技术 公告编号：2023-041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2年11月11日，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

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于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2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1月12日和2022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2-021）。

二、回购实施情况

1、2022年11月25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20,000股，并于2022年11月29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

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3,480,225股，

占公司总股本12,047.88万股的比例为2.8887%，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5.44元/股，最

低价格为12.94元/股，回购均价14.37元/股，使用资金总额49,998,862.47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3、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

案完成回购。

4、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

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本次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2年11月12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9）。

自首次披露回购事项公告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监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

股份提议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此期间

因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导致所

持公司股份数量增加，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3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9）。

具体归属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的股票数量占总

股本的比例

1 邹金彤 董事、董事会秘书 2.00 0.0166%

2 李白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1.56 0.0129%

3 林在强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1.44 0.0120%

除上述因实施股权激励股票归属而增持股份的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四、已回购股份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3,480,225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

已回购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

后的政策实行。 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使用回

购股份，并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223� � � � � � �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2023-078

债券代码：118034� � � � � � � �债券简称：晶能转债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

2023年前三季度， 在光伏产业链价格不断调整和各环节持续创新迭代的背景下，全

球光伏市场需求维持较快增长。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挥在全球

化布局、N型技术和一体化产能等方面的领先优势，2023年1-9月实现组件总出货量超过

52GW，其中N型组件出货占比约为57%。 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公司光伏组件全球累计

出货量已超过190GW。

公司的N型高效组件持续受到全球客户广泛认可。 2023年9月，公司N型组件中标国

家能源集团项目合计约3.2GW。 同期，公司位于山西的一体化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当

前,�公司在手订单已可超额覆盖2023年全年组件出货目标。

二、相关风险提示

上述主要经营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具体准确的数据请以公

司后续正式披露的《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223� � � � � � �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2023-079

债券代码：118034� � � � � � � �债券简称：晶能转债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风险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晶科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晶能转债” 自2023年10月2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

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晶能转债” 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683�号”文予以注册，公司于2023年

4月2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0,0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1,000,0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19

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认购金额不足1,

000,000.00万元的部分由联合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01号” 文同意，公司1,000,0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3年5月19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晶能转债” ， 债券代码

“118034”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晶能转债” 自2023年

10月2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

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

的投资者，应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

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投资者需关注因

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

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晶能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1808688

联系邮箱：investor@jinkosolar.com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3-042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盐酸丁螺环酮片获得美国FDA� 新增生产场地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FDA” ）签发的关于盐酸丁螺环酮片（ANDA#208972）新增药

品生产场地的PAS（Prior� Approval� Supplement）批准的通知，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

下：

一、 药品相关情况

1、药品名称：盐酸丁螺环酮片

2、药品持有人：Epic� Pharma,� LLC.

3、批准事项：新增生产场地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规格：USP7.5mg� 、15mg

5、批准文号：ANDA� 208972/S-004

二、药品其他情况

盐酸丁螺环酮片主要适用于焦虑症的管理或焦虑症状的短期缓解， 属于国家基药、

国家医保药物，为芳香族哌嗪类抗焦虑药，是一种5-HT1A受体激动剂，治疗广泛性焦虑

症和其他焦虑性障碍。其机制为选择性作用于5-HT1A受体，通过下调5-HT功能而起到

抗焦虑作用。 因其特异性高，且无明显镇静、催眠、肌肉松弛以及引起依赖或戒断反应等

不良反应，目前已广泛适用于精神科各种焦虑症的治疗，亦可用于治疗躯体疾病伴发的

焦虑状态，被中外焦虑障碍治疗指南均推荐为一线治疗药物。建议初始剂量为每天15mg

（每天2次，每次7.5mg）。 为了获得最佳治疗效果，可根据需要每隔2-3天增加5mg/日的

剂量。 每日最大剂量不应超过60mg。 在允许剂量调整的临床试验中， 通常采用每天

20mg-30mg的剂量，分次服用。 具体药物使用请遵医嘱。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收到美国FDA� PAS批准通知， 有利于丰富公司在精神神经系统领域的产

品，未来公司将积极拓展国际化市场，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有望对公司长

期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药品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948� � � � � � � �证券简称：建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8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收到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崔元存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 《关于对崔元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3]127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崔元存:

你作为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业股份）的监事，你配偶方王芳使

用本人证券账户于2023年6月7日、8月21日合计买入建业股份股票10,000股， 合计买入

金额224,914元，并于2023年7月12日、7月18日、7月21日合计卖出8700股，合计卖出金

额229,560元。

上述短线交易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应认真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

法规学习，严格规范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杜绝此类行为再次

发生。 请你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1、上述《警示函》中所涉及的短线交易事项，公司已于2023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监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2、崔元存收到上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表示将充分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切实加

强本人及近亲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规范交易行为，杜绝此类违规

行为再次发生。

3、公司将引以为戒，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对《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学习，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

关监管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

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朝着健康、稳定、持续的方向发展。

特此公告。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606 证券简称：奥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3-053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9月30日，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79,280,855股的比例为0.504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8.01元/股，最低价为55.11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641,640.3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

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及/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

2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29日和2023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8）。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9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79,280,855股的比例为0.5045%，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58.01元/股，最低价为55.1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641,640.33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148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82

转债代码：118020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3年9月30日，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152,156股，占

公司总股本511,606,053股的比例为1.59%。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00元/股，最低价为

8.8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5,697,806.0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股份回购，回购股份拟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价格为不超

过人民币18.50元/股 （含）， 拟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1月5日、2022年1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10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2-103）。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9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8,152,156股，占公司总股本511,606,053股的比例为1.59%。 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17.00元/股，最低价为8.8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5,697,806.03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2023-086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3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3,748,901份，

行权有效期为2023年5月30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3年第三季

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103,176股， 占该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总量的2.75%。

●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50,940份，行权有效期为2022年11月21日起至2023年9月11

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3年第三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的数量为3,10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6.09%。 截至2023年9月11日该期行权

有效期届满，累计已行权股份数量为46,340股，占该期可行权总量的90.97%，未行权股

票期权失效，后续将进行注销。

●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941,751份， 行权有效期为2023年5月30日起至2023年12月

31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3年第三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的数量为1,00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11%。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2、2019年3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独立董事孙中亮就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3、2019年3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4、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

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

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0-022号）。

5、2020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部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

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0-058号）。

6、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

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1-005号）。

7、2021年4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1-033号）。

8、2021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部

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

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1-064号）。

9、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

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2-003号）。

10、2022年4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2-037号）。

11、2022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

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2-076号）。

12、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

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3-029号）。

13、2023年5月5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3-036号）。

14、2023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部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

留授予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3-081号）。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位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3年第三季度行

权数量（份）

截止2023年9月30日累

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本期可行

权总量的比重(%)

郭俊宏 财务总监 144,725 0 0 0

核心员工 3,604,176 103,176 3,240,157 89.90

合计 3,748,901 103,176 3,240,157 86.43

2）部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位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3年第三季度行

权数量（份）

截止2023年9月30日累

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本期可行

权总量的比重(%)

核心员工 50,940 3,100 46,340 90.97

合计 50,940 3,100 46,340 90.97

注：截至2023年9月11日该期行权有效期届满，未行权股票期权失效，后续将进行注

销。

3）剩余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位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3年第三季度行

权数量（份）

截止2023年9月30日累

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本期可行

权总量的比重(%)

郑弘孟 董事长、总经理 100,000 0 0 0

李军旗 董事 120,000 0 120,000 12.74

周泰裕

董事（已届满离

任）

200,000 0 0 0

核心员工 521,751 1,000 300,751 31.94

合计 941,751 1,000 420,751 44.68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止2023年9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三）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第四期可行权人数为672人，2023年第三季度共有21人参与行权。 截止

2023年9月30日，共有625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部分预留授予第三期可行权人数为50人，2023年第三季度共有3人参与行权。 截止

2023年9月30日，共有44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剩余预留授予第三期可行权人数为10人，2023年第三季度共有1人参与行权。 截止

2023年9月30日，共有6人参与行权并完成登记。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07,276股，其中首次授予第四期行权股票数

量为103,176股，部分预留授予第三期行权股票数量为3,100股，剩余预留授予第三期行

权股票数量为1,000股。

（三）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行权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063,315 0 34,063,31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831,671,419 107,276 19,831,778,695

总计 19,865,734,734 107,276 19,865,842,010

本次股份变动后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四、行权股份登记情况

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为107,276

股，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所筹集的资金总额为1,117,923.20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一日


